
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115年 01 月 22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 

二、目的： 

    (一) 學生認識自己、關心他人、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二) 提供學生回饋學校、社區及社會之機會，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 

         教育。 

三、實施原則： 

（一）多元參與：設立多元服務方式，提供多元的選擇，讓不同背景學生都能有機會運用自己的

能力。 

（二）統整融合：在本校既有基礎與特色上，融入課程並結合教育政策。 

（三）合作互惠：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協同合作，建立目標，決定進行方式，以滿足雙方需

求，並增進彼此能力。 

（四）從做中學：以學習為基礎，讓學生在服務實作中應用習得知能，透過反思連結課程學習與

服務經驗。 

四、工作小組： 

   服務學習工作小組，置成員七人至二十一人，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兼)任之： 

    (一) 各處室主任。 

    (二) 各處室相關組長。 

    (三) 各年級教師代表。 

    (四) 各領域召集人。 

    (五) 家長代表。 

     上述人員採任期制，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本工作小組由學務處訓育組擔任主責單位，綜理有關業務，應於每學期 

     開學前及期末召開服務學習工作會議，訂定服務學習實施方案及檢討會。 

五、實施範圍： 

     國小低年級以家事服務為主，國小中、高年級及國中部服務範圍分為校內服務、校 

     外服務及家事服務： 

   （一）校內服務： 

      本校每學期規劃每位學生至少六小時之服務學習活動，配合學校義工性質服務、勞 

      動服務等工作（不含因違反校規之愛校勞動服務），包括下列項目： 

     1.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處各活動徵召之公差，將於活動前公告公差需求 

       ，供學生自願報名參加。 

     2.學務處秩序、環保糾察、集會公差。 

     3.交通車協助學生。 

     4.住宿幹部、服務公差。 

     5.圖書館服務志工。 

     6.導師彈性安排：如協助校內活動，例校慶、家長日…等。 

     7.其他上述未提及之服務，經校長核可之校內服務。 



   （二）校外服務： 

      1.非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服務機關（構）、法人、經政府立案之人 

        民團體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須為無支薪之服務學習) 

      2.若本校社團或班級須參與校外或課餘之服務性活動，須於活動前一週至學務處 

        提出申請（附件一-「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申請前須取得服務單位之\ 

        同意，申請時間若為假日或非上課日期需附上家長同意書（附件二-「校外服務 

        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三) 家事服務： 

        依本校輔導室「幸福家庭兌換券」使用辦法，學生可利用家事服務申請服務學習 

        時數。 

六、實施對象： 

      本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學生。 

七、辦理時間： 

    (一) 班(週)會、社團(聯課)活動、早自習、午休時間或其他在校時間。 

    (二) 假日或課後適當時間。 

八、具體執行內容： 

    (一) 鼓勵學生於家庭、學校或社區中進行服務學習活動。 

    (二) 參加社區服務學習時，以政府機關(構)、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所舉辦之服務學習

活動為原則，活動前應取得家長之同意，活動時須有家長或教師陪同。 

    (三) 各學期服務學習實施方案由服務學習工作小組討論實施。 

九、認證登錄： 

 (一) 參加家事服務活動，由家長、導師簽名認證，並經輔導室覆核。 

 (二) 校內之服務學習活動，由各導師、各處室組長或主任認證，後將「學生服務時 

         數核示單」 (附件五)送至訓育組覆核。 

    (三) 校外服務時數，學生需攜帶機構核發之服務時數至訓育組覆核。 

   （四）寒暑假服務學習時數登錄，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 

         1.上學期：當年度 8月 1日起至隔年度 1月 31日止。 

         2.下學期：當年度 2月 1日起至該年度 7月 31日止。 

十、獎勵及輔導措施： 

    (一) 依學生參與服務之表現，每學期分國小部及國中部服務學習時數各前三名頒發 

         獎狀一張以資鼓勵。 

    (二) 對於參與服務學習意願不高或表現不佳之學生，由導師、學務處、輔導室加強輔導。 

    (三) 國中部學生，服務時數列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各縣市各地區相關規

定可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查閱。 

十一、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或單位 

□個人 

□社團 

□教師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時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服務地點  

機構聯絡人  

(機構簽章) 

機構電話  

服務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同意書 備註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申請

人 
 

訓育 

組長 
 

學務 

主任 
 校長  

 

 



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申請人(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自 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 時 

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 時，共小時 

活動地點  

費用 

□ 本活動無須繳交任何費用 

□ 本活動須繳交費用 ___________ 元， 

用途說明：______________ 

活動聯絡人(電話)：  

 

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回條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 本人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此活動。 

□ 本人同意敝子弟自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時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時止， 

參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活動，並囑其遵從校外服務學習單位之 

指導，遵守相關規範與注意自身安全。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